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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執著」與「捨得」

    為自我的利益放而放不下，是「執著」；為他人而奉獻，

就是「捨得」。為他人奉獻而堅持到底，叫做「毅力」，而非

「執著」。「執著」是為了個人的私利、名望、權力，放不下

、捨不得，老是只考慮到自己的問題，畏首畏尾、顧前顧後，

把自己弄得痛苦不已，這是「執著」。

    當然也有可能會有這種情況：某人認為他的理念是最好的

、也對社會最有利，於是堅持、執著於自己的想法。但這是僅

就他自己的立場來看，並不是「同理心」。他自己認為這個社

◆聖嚴法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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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生氣，我正試著從妳的角度看事情。



會需要的東西，未必是社會真正的需要。

    比方說：我有一雙鞋，穿在腳上很舒服，就強迫別人也一

定要穿，還覺得不肯穿這雙鞋的人都對不起我：「這麼舒服的

鞋，你居然不穿！」這樣的「執著」，這樣的堅持己見，於現

在的台灣經常可以看到。

    我對自己有這樣的期許：我沒有「一定要完成」的目標—

—當社會環境的「因緣」許可我做、需要我做的時候，我絕對

全力以赴；但是當環境不許可的時候，我也不會勉強。因為這

個地方不行、別的地方也許還是可以做呀！

    古人說：「達者兼善天下，窮者獨善其身」，這裡的「達

」並不是說自己多麼了不得，而是指社會環境已經「通達」了

，能夠讓我提供自己的力量。這時候，絕對要義無反顧、堅持

到底去做，就算失敗也沒關係。而當環境不允許，也就是「窮

」的時候，我或許不能做什麼，但也絕對不會去傷害別人。

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－取材自天下雜誌‧聖嚴法師著作《是非要溫柔》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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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                  「執著」與「捨得」

    我們是不是有時候都會落入「我是為你好」的盲點呢？一定要別人聽我們的

，或者是照我們的想法去做，可是這些真的適合他們嗎？慈悲心的展現，不正是

要站在對方的立場，以對方為出發點，視對方的需要而付出嗎？同時，真的對別

人好的事情則要堅持下去，這才是真正的「毅力」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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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「執著」與「捨得」

一、想一想：�

     1.對於生活中的哪些事情，你會堅持自己的意見?

     2.上面你所列出的事情，都是一定要這樣做才可以嗎?

       還是有其他的解決方法?請舉一例說明。�

     3.對大眾有利的事如果和自己的利益相衝突時，你會怎麼辦?

 

     4.想一想，以你現在的年紀和能力，可以做哪些對大眾

       有益的事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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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執著」與「捨得」

1.佳句摘錄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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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我得到的新想法�

    讓我印象最深的事

    我知道

3.我的感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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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讀後小記�


